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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08   证券简称：阳光股份   公告编号：2008-L19 

 

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传闻情况 

2007 年 12 月 23 日，《中国房地产报》刊出《不倒翁产权清退受

阻，家世界商业地产转手遇困》的文章，一些网络媒体进行了转载。

该文涉及本公司收购天津家世界项目的传闻。 

传闻事项（1）: “伴随着收铺风波，传闻广西阳光股份将收购

家世界的商业地产。本报也得到证实：‘家世界商业地产卖给阳光股

份，退铺已是最后一个阶段。’胡宁说”。 

传闻事项（2）: “阳光股份内部人士的说法印证了胡宁的话：

目前对天津家世界的收购进展到‘资产整理阶段’，阳光股份已经成

立了单独负责家世界的项目小组。而产权清理不能顺利进行，家世界

与阳光股份的合作很难有更进一步的发展”。 

二、澄清说明 

经核实，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： 

1、关于传闻事项（1）的说明： 

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Reco shine pte ltd 的关联公司于 2007 年与

家世界方面签署了框架协议。截至到目前为止，本公司没有与任何机

构或个人签署关于家世界项目的收购协议。公司目前正在对家世界项

目进行调研过程中，尚不具备判断未来是否收购该项目的基础和条

件。公司将及时准确完整地向所有投资者披露公司任何一项重大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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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。 

公司截至目前为止，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。 

2、关于传闻事项（2）的说明： 

本公司于 2007 年明确提出“阳光股份发展战略规划方案”，确定

了公司发展商业地产的战略，并将 2008 年确定为“战略基础年”，商

业地产板块在业务规模方面要继续加大拓展力度，扩大公司商业资产

的持有和控制规模。因家世界项目均属于商业地产项目，因此公司对

家世界项目予以了必要关注，本公司派出了法律、财务、商业运营管

理等各方面专业人员对该项目进行调研了解，对家世界各商业物业的

现状等诸多方面进行审慎调研，以期全面掌握家世界项目的详尽资

料，公司将进一步聘请外部专业机构对该项目进行尽职调查，作为是

否投资的决策依据。 

根据公司内控制度中对外投资决策流程，本公司在对任何一个项

目进行投资之前都会委派公司内部专业人员甚至聘请外部专业机构

对目标项目进行现场调研，因目标项目的类别、金额、复杂程度、操

作难度和对方开放程度各不相同，公司对每个目标项目前期投入的资

源、介入的广度、深度、时间长短和团队组成会有所差异，但无论项

目大小，尽职调查工作都是公司做出对外投资决策的关键环节和必经

程序。 

公司在经营过程中，严格做到在人员、资产、业务、财务、机构

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完全分开。公司有独立的经营领导班子，有独立的

劳动、人事、工资管理制度；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产权关系明确；公

司设有独立的财务部门，有独立的会计制度和财务核算体系，开设独

立的银行帐户，独立纳税；公司拥有独立的业务部门和管理部门，公

司控股股东及其职能部门与本公司及职能部门没有上下级关系，公司

具有独立完整的经营管理能力。 

3、公司管理层严格遵循公平信息披露原则，没有选择性的、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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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的向特定对象透露或泄露非公开重大信息。也未对不同投资者实行

差别对待政策，不存在内幕交易，更不存在利用收购事宜操纵股价的

情况。 

三、必要的提示 

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网网站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

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公告，

切勿轻信传闻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      

2008 年 4 月 2 日 


